焦作市公安局

关于实行刑事犯罪线索有奖举报的

通   告
    为了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同刑事犯罪活动斗争的积极性，鼓励和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打击各类刑事犯罪的活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持我市社会治安大局的稳定，市委、市政府专门设立了“刑事犯罪线索有奖举报”基金，并在市公安局成立了刑事犯罪举报中心，对群众提供的刑事犯罪线索实行有奖举报。现通告如下：

    一、举报中心的设置：

　　焦作市刑事犯罪举报中心设在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地址：市东环路60号），设专人 24 小时昼夜值班，随时接受群众的举报和回答群众对举报有关问题的咨询。

    二、实行举报有奖的原则：

　　１、每案必查。对接到群众举报的刑事案件和在逃犯罪嫌疑人的每一条线索，公安机关都将及时进行调查核实。

　　２、破案必奖。对举报人提供的线索，经调查核实破获案件或抓获逃犯的，按照“大案大奖，小案小奖”的原则对照奖励标准兑现奖励。对于多人举报同一案件或逃犯线索的，只奖励第一举报人。

    三、举报的范围、内容和要求：

　　范围：一切正在实施和已经实施的刑事犯罪行为和涉案的逃犯，以及公安机关管辖的其它案事件。

　　内容：举报时，应尽量提供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性质、损害（损失）等简要案情，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住址、藏匿地点及主要犯罪事实、物证等情况。同时应说明线索来源。

　　要求：线索内容要真实可靠，严禁捏造事实，诬陷他人，否则将依法追究举报人的法律责任。

　　违法犯罪嫌疑人向举报中心揭发同伙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的，按自首论处；举报重大犯罪线索属实的，按立功论处。

　　公安机关将采用一定方式向社会公布我市未破刑事案件的发案情况和各级公安机关通缉的各类逃犯及涉案人员。

　　四、举报方式：

　　1 、拨打举报电话： 3908000 。

　　2 、投递信件：信封上应注明“焦作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刑事犯罪举报中心）收”，邮政编码： 454000 。

     4、网络举报：http:www.jzga.gov.cn

　　3 、直接来人举报：来人举报请到焦作市山阳区东环路 60 号，即焦作市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院内。

    五、举报密码设置：

　　公安机关鼓励举报人实名举报。举报人可以将姓名、联系方式留给举报中心，以便根据查证需要与举报人取得联系；也可以不报姓名、单位、住址、联系方法，采用匿名举报。

    不论实名举报还是匿名举报，举报人须向接警人员提供一个本人设定的 6 位数密码，以便确认举报人身份和准确兑现奖励。同时，举报人可依据自己设置的密码向举报中心查询提供线索的查证情况和奖金数额、领取方式、时间等事项。

　　举报中心实行专人安排查证、专人收集查证结果、专人报批兑现举报奖励等保密制度，保障举报人的人身安全，维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六、奖励办法：

　　公安机关通过查证举报线索破获案件或抓获犯罪嫌疑人的，必须在破案或抓获后15 日内作出奖励决定，并通知举报人。举报人可以根据意愿采取以下三种方式领取奖金：

　　1、银行转帐。举报人在我市任选一家银行、储蓄所、信用社设立帐户，然后将开户行、帐号、原设定的 6 位数密码告知举报中心。举报中心要在接到转帐要求后 7 日内将奖金存入举报人指定的帐户。

　　2、邮政汇款。举报中心根据举报人提供的地址，在奖励审批后7 日内将奖金汇出。

　　3、直接领取。举报人可直接或委托他人到举报中心领取。

    七、奖励标准：

   （一）杀人命案：

举报破获一起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以抢劫、强奸、绑架为目的，以投毒、爆炸、放火为手段致人死亡的八类案件，视情给予5000-10000元奖励。

    （二）抢劫、抢夺案件：

1、举报破获一起一般的抢劫、抢夺案件奖500-1000元；

2、举报破获一起重大的抢劫、抢夺案件奖1000-2000元；

3、举报破获一起特大的抢劫（含持枪抢劫案件）奖2000—10000元；

    （三）盗窃案件

1、举报破获一起一般盗窃案件奖200元；

2、举报破获一起重大盗窃案件奖500元；

3、举报破获一起特大盗窃案件奖1000元；

    （四）爆炸案件

1、举报破获一起重大爆炸案件奖1000元；

2、举报破获一起特大爆炸案件奖2000元；

    （五）投毒案件

1、举报破获一起造成三人以下中毒的案件奖1000元；

2、举报破获一起造成三人以上二十人以下中毒或致人伤残的案件奖2000元；

3、举报破获一起造成二十人以上中毒的案件奖5000元；

    （六）绑架勒索或敲诈勒索案件

1、举报破获一起勒索金额1万元以下的案件奖500元；

2、举报破获系列性敲诈或一起勒索金额1万元至10万元的案件奖1000元；

3、举报破获一起勒索金额10万元以上的案件奖2000元；

    （七）涉毒案件

1、举报抓获一名吸毒人员奖100元；

2、举报破获一起一般贩毒案件奖200元；

3、举报破获一起重大贩毒案件奖500元；

4、举报破获一起特别重大贩毒案件奖3000元。

    （八）强奸案件

1、举报破获一起强奸案件奖500元；

2、举报破获一起轮奸案件奖2000元；

    （九）私藏和买卖枪支、爆炸物品案件

举报破获一起私藏一支枪支的案件500元；

举报破获一起私藏二支枪支的案件奖1000元；

举报破获一起买卖、私藏或制造枪支在三支以上的案件奖2000—5000元；

举报破获一起运输、贩卖、私藏或制造爆炸物品案件奖500—1000元。

    （十）出售、购买、运输、持有、使用、走私假币和变造国家货币、有价证券、

票证案件

举报破获一起一般案件奖200元；

举报破获一起重大案件奖500元；

举报破获一起特大案件奖1000元。

    （十一）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案件

举报破获一起一般案件奖200元；

举报破获一起重大案件奖500元；

举报破获一起特大案件奖2000元。

    （十三）涉税案件

举报破获一起一般案件奖200元；

举报破获一起重大案件奖500元；

　　　３、举报破获一起特大案件奖2000元。

    （十四）拐卖妇女儿童案件

举报解救1名被拐卖妇女儿童或抓获1名人贩的奖500元；

举报解救2名被拐卖妇女儿童或抓获2名人犯的奖1000元；

举报解救2名以上被拐卖妇女儿童或抓获2名以上人贩的奖3000元。

    （十五）赌博案件（按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公安厅《关于举报赌博违法犯罪活动有功人员奖励暂行办法》执行）

查获赌资在1万元以下的奖100—500元；

查获赌资在1—10万元的奖300—3000元；

查获赌资在10—50万元的奖5000—25000元；

查获赌资在50万元以上的奖30000—60000元。

    （十六）诈骗案件（含金融诈骗、合同诈骗）

举报破获一起一般案件奖200元；

举报破获一起重大案件奖500元；

举报破获一起特大案件奖1000元。

    （十七）逃犯

1、举报抓获一名一般逃犯的奖500元；

2、举报抓获一名省督逃犯奖1000元；

3、举报抓获一名部督逃犯奖2000元；

4、举报抓获一名杀人命案逃犯奖3000元。

八、其它规定：

    1、对于被羁押、强戒人员举报（揭发）的案件、逃犯线索，经查证属实破获案件或抓获逃犯的，举报中心要将有关举报线索、发挥作用等材料转至被羁押人员办案单位，作为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的依据。

    2、对于公安机关悬赏破案或抓获逃犯的，按悬赏奖励标准向举报人兑现奖励。

    3、根据举报线索破获其他案件的奖励，将视情比照上述奖励标准予以奖励。

    4、对于直接抓获或扭送各类犯罪嫌疑人的，根据其涉及的案件或逃犯情况，给予高一个档次的奖励。

    5、对于举报线索涉及多种违法犯罪行为的，按照其中奖励金额最高的一类标准兑现奖励。

    6、对于宾馆、旅社、饭店、酒店工作人员通过《旅馆业信息系统》发现并抓获逃犯的，按照上述奖励标准对该单位或有关人员进行奖励。

    九、本通告由焦作市公安局刑事犯罪线索有奖举报中心负责解释。

    十、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５日印发的《焦作市公安局关于实行刑事犯罪线索有奖举报的通知》、《焦作市公安局关于刑事犯罪有奖举报工作内部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焦作市公安局     

                 2005年6月1日

